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审慎、客观、公正的态度，我们认真阅读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的相关文件和资料后，经审慎分析，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本次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程霞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程霞女士的董

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宜的任职条件，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或在禁入期的情况，任职资格和聘任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聘任程霞女士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二、关于为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

流动资金的需求，有利于公司现有业务的稳定发展和新业务的积极拓展。公司实

际控制人程终发先生及其配偶李敬娟女士和全资子公司山东泰和化工进出口有

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解决了公司申请银行授信



需要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此次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并且不涉及反

担保，体现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董事会在本议案的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相关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程终发先生及其配偶李敬

娟女士和全资子公司山东泰和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本页为《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王传顺                        

 

 

 

 

2020 年 1 月 17 日 

  



（此页无正文，本页为《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杨玉琦                   

 

 

 

 

2020 年 1 月 17 日 

 

 


